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视域下公共文化治理的转向、困境与适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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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共同富裕不仅是物质富裕，也包含精神富足。 以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引领公共文化治理更能凸显治理

的民生性、均衡性以及效能性，这对公共文化治理的主体、理念、内容、制度、结构、效能都提出了全新的要求。 当

前，我国公共文化治理虽然已取得令人瞩目的重大成就，但仍面临服务供给与精神文化需求匹配性有待提升、公共

文化资源均衡性有待改善、文化治理主体协同性有待发展、公共文化秩序规范性有待完善、公共文化投入协调性有

待增强等现实困境。 在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亟须以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为导向，进一步提升文化服务供给质量，缩小

文化发展差距，优化文化治理主体，提高政府治理能力，增强文化投入效能，助推公共文化治理体系高质量发展，为
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提供动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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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文化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

分，在丰富人民精神生活、提供公共文化产品、弘扬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方面发挥着独特的作用。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

次会议上旗帜鲜明地指出，要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

同富裕［１］ 。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提出拓宽了共同

富裕的内容，指明了精神文明建设的方向，对推进公

共文化治理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新时代新征程上，
公共文化治理应顺应人民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和

期待，不断缩小公共文化差距，完善公共文化治理体

系，提升文化治理能力和治理效能，不断促进人民精

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实现。

一、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引导
公共文化治理的逻辑理路

　 　 精神生活是人的精神生产、精神发展、精神传

播、精神享受等过程。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人民群

众精神文化需求得到充分满足的状态，主要体现为

社会成员在坚定社会理想信念、普及公正价值理念、
养成健康文明生活以及享有优质文化服务等方面的

内在认同与满足。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促进共同

富裕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高度统一的。 要强化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
社会主义教育，发展公共文化事业，完善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

的精神文化需求。” ［２］ 这一重要论述从本质上阐明

了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核心目标、重点任务和实现

路径，体现了人民精神文化需求的重大变化，对公共

文化治理的主体、理念、内容、制度、结构、效能等方

面产生了深刻影响。
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引领公共文化治理从重视

物质文化治理到重视精神文化治理的转向

精神生活是人所特有的存在方式和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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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人作为高级社会性生命体存在的根本标志。 相较

于物质富裕，精神富裕更能凸显人的本质特征，以精

神生活共同富裕来引领公共文化治理，更能突出公

共文化治理核心导向的以人为主体的价值追求。 换

言之，公共文化治理并不仅仅是简单的文化产品或

文化服务的单方向供给，而是需要通过富有成效的

公共文化治理来滋养和培育全体人民的价值体认、
文化认同和文化自信，重视群众参与文化建设的机

会创造和能力提升，使社会治理更加凸显为情感上、
精神上的治理。 这是实现公共文化治理从重视物质

层面的文化治理到重视精神层面的文化治理转向的

关键所在。 一方面，以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引领公共

文化治理是以坚持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二者并重的

文化治理。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一种情感上、精神

上的富足，是在物质生活极大满足的同时，引导广大

人民群众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与社会主义主流价

值导向协同共进，进而推动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

良性互动、情感联结与身份认同，以物质文化富足和

精神文化富有共同引领文化治理的有序开展。 另一

方面，以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引领公共文化治理是围

绕以人民为主体的精神文化生活诉求而展开的治

理。 实现人民群众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精神文明建

设的重要目标，要求公共文化治理更加重视和保障

人民群众的文化权益，不断融合人民精神生活的社

会属性和人本属性，充分展现治理在文化涵养和教

化人民方面的价值与意义，培育积极向上的社会舆

论氛围，通过向民众提供符合其特质的文化参与渠

道和参与形式来保证全体社会成员平等享受文化成

果的权利、参与文化活动的权利以及开展文化创造

的权利，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精神文化

诉求。
２．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引领公共文化治理从重视

均等布局到重视均衡共享的转向

随着我国经济基础逐步夯实，国家整体公共文

化基础设施建设成果显著，城乡基本公共文化服务

的资源布局、空间布局等逐渐呈现出均等化、标准化

的良好发展局面，初步建立起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

服务设施网络体系。 而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指全体

人民在精神生活领域的富足，是社会成员公平共享

人类创造的精神财富，更加突出精神生活的共享性

和均衡性。 因此，城乡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与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二者的发展逻辑是不一样的，均
等布局是从物的角度建设公共文化服务设施，而均

衡共享则是从人的角度强调公共文化服务能否覆盖

各类群体，更加突出公共文化服务的可及性。 一方

面，以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引领公共文化治理需要更

加注重缩小不同群体之间的文化鸿沟。 精神生活共

同富裕的根本导向是实现共同的全面的富裕，所以

其更加注重让更多的人能够平等共享国家文化发展

成果，在弥补文化发展领域各种短板和弱项的同时，
着力缩小城乡、区域、群体之间的文化差距，推动城

乡文化一体化融合和区域文化协调发展，进而促进

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全面进步。 另一方面，以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引领公共文化治理要更加注重公

共文化治理的可及性。 每个人的精神文化需求不尽

相同，因此公共文化治理要致力于整合文化领域内

的多元主体和各方力量，从根本上打破当前公共文

化治理领域存在的强制性、集中性、统一性、标准化

的科层化治理体系，以人民文化诉求的满足程度作

为衡量公共文化治理效能的根本依据，充分保障各

类群体的文化权益，推动中华文化精神财富在全体

社会成员中的公平可及和均衡共享。
３．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引领公共文化治理从重视

文化资源配置到重视公共价值引导的转向

公共文化治理是在党领导下管理文化的一系列

制度安排，主要是从物质层面、制度层面和观念层面

对公共文化进行治理。 由于精神生活是一种主观

的、意识性的存在，难以量化，所以过去的公共文化

治理更为重视公共文化硬件资源的配置，虽然也有

对观念层面的引导，但由于引导的有效性无法衡量，
也就限制了对其的大量投入，从而影响文化认同的

凝聚和发展。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蕴含着国家意志、
社会导向、人民群众等多方面的共同需求，对公共文

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和更全面的要

求。 一方面，以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引领公共文化治

理更加突出其治理目标的所指。 公共文化治理是在

对接人民群众公共文化需求的前提下，积极引导社

会舆论发展导向、净化公共文化生态环境的治理模

式，内含着维护国家文化主权、弘扬公共文化价值、
规范文化秩序的基本要求。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既注

重通过治理实现人的精神生活的富足以及人民思想

境界的提升，也重视通过治理实现公共精神的引领

以及公共意志的培育，旨在实现个人精神生活和社

会公共价值的有机统一，推动社会层面的精神富足。
这不仅展现了公共文化治理的社会目标，也彰显了

公共文化治理的人本目标。 另一方面，以精神生活

共同富裕引领公共文化治理更加突出治理场域的打

造。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既包含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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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裕，也包含精神生活各领域的共同富裕；既注重文

化发展的质量，增加高品质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供给，
也注重社会价值引领，推动人民精神文化领域的全

面发展。 为此，需要构建系统科学的治理体制、平等

高效的运行机制、多元互助的方式手段，积极打造公

共文化治理场域和空间，促进空间治理、情感治理与

身份认同治理的协调发展，不断生产出体现社会主

义先进文化性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特征的文化符

号和产品，营造和培育符合社会发展主流的精神生

活样态。
４．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引领公共文化治理从单一

治理到多元治理的转向

“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发展是大趋势。” ［３］

在传统科层制体系影响下，公共文化治理更为突出

单一治理主体的治理诉求和意向，以政府为主的治

理主体更为关注意识形态向大众传播的过程。 在精

神生活共同富裕思想的指引下，文化治理的思维与

模式不断发生转变，更加注重引导多元主体参与国

家公共文化治理，不断推动治理方式规范化、治理对

象分类化、治理理念兼容化、治理机制系统化［４］ 。
在国家大力推动共同富裕实现的时代背景下，探索

公共文化治理的新型模式需要重视两个关键点。 一

方面，要注重构建平衡性、协调性、包容性的公共文

化治理结构。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一种满足社会共

同需要而形成的文化形态，强调的是以社会全体公

众为服务对象的公共文化治理，更加突出文化价值

取向的公益性、服务对象的公众性以及资源配置的

公有性，要求公共文化治理应统筹人们精神文化生

活领域各方面的多元需求，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物质

文明与精神文明、意识形态和精神生活之间的关系，
着力构建各方协调发展、相互包容共进的有序治理

结构。 另一方面，要注重将精神文化治理的制度优

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实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归根

结底在于把制度优势更好地转化为文化治理效能，
从科层制管理走向网络型治理、包容性治理，以高效

能文化治理优化文化发展环境，激发文化发展的内

生动力，以文化共治推动文化共享，建立健全与经

济、社会、文化发展水平以及人民群众基本文化需求

相适应且大致均等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从而有效

改善并提升公共文化治理效能。

二、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视域下
公共文化治理的现实困境

　 　 “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式

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 ［５］ 当今世界全球化

和信息化的时代浪潮让文化交流与文化冲突缠绕在

一起，各种思想文化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相互交织、相
互激荡的共存态势。 对此，作为国家治理体系重要

组成部分的公共文化治理，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为开创党和国家事业新局面提供强大正

能量为目标，成为我国文化建设正本清源、守正创新

的重要途径。 公共文化服务亦成为实现精神生活共

同富裕的重要载体和渠道。 党的十八大以来，覆盖

城乡、便捷高效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基本建成，
公共文化服务网络更加完善，公共文化服务效能和

水平显著提升，人民群众文化获得感幸福感显著增

强［６］ ，为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发挥了重大作用。 然

而，在现实运行过程中，公共文化服务在供需适配、
资源分配、主体协同、秩序规范、投入效能等方面仍

面临诸多困境，公共文化治理体系亟待优化。
１．公共文化服务供需适配性有待提升

“现行文化体制较大程度上存在着以‘运行效

率低’和‘运行利益自满足’为特征的体制耗损结

构，与社会文化需求、人民文化期待之间存在着较为

严重的‘两张皮’现象。” ［７］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

新时代以来，公共文化服务发展水平实现大幅提升，
但从提高人民精神生活质量的具体要求出发，公共

文化治理过程中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相互适配性还有

待提升。 一方面，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单一化与人民

精神文化需求多元化不匹配。 新时代人民群众的精

神文化需求呈现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特征，但
受行政化、标准化思维模式影响，公共文化服务仍然

呈现出统一化、单一化的供给方式，较少充分考虑文

化服务供给对象的实际需求及其表现出的群体特

征，这种公共文化服务无论是在供给模式上，还是在

供给内容上都难以精准满足公众日益增长的多元精

神文化需求，使文化产品供给存在脱离实际、脱离群

众的问题，从而造成一般性文化产品或服务供给过

剩与高品质文化产品供给不足同时并存的供给结构

性矛盾，影响公共文化资源的合理配置。 另一方面，
公共文化供给单向性与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主体化不

匹配。 在实践中，公共文化服务单向的“供给—接

受”模式往往难以对得上群众的“口味”，甚至引发

一些人的排斥心理，造成不少公共文化设施、产品闲

置浪费。 需要认识到，人民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真正

动力，是历史的主人；人民同样是文化发展的推动

者，也是发展动力的源泉。 公共文化治理不能仅仅

是单向的自上而下的文化灌输，而应立足移动互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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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的新媒体传播特质，关注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的

主体性需求及其主体性创造力，实现互动性供给，使
公众在作为公共文化服务享受者的同时，可以成为

文化服务的“分享者”“参与者”甚至“生产者”。
２．公共文化资源均衡性有待改善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要求全体人民在精神生活领

域呈现自我发展需求得到充分满足的状态，而公共

文化资源分配是否均衡是人们能否实现精神生活共

同富裕的关键要素条件。 长期以来，我国面临着城

乡区域发展不均衡的问题，在公共文化治理方面则

主要表现为公共文化资源分配不均衡。 一是不同区

域之间公共文化资源分配不均衡。 东部沿海地区由

于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和先发优势，容易产生优惠

政策聚集效应，还能够吸引大量资金投入；中西部地

区则由于资金不足、人才短缺以及文化教育落后而

一直处于相对劣势的发展状态，公共文化资源的可

分配能力也比较有限。 以人均拥有公共图书馆藏量

为例，北京市、浙江省、上海市等地区均高于 １．５ 册，
而贵州省、云南省、四川省等地区的相应指数则低于

０．６ 册［８］ 。 二是城乡之间公共文化资源分配不均

衡。 城乡二元结构一直是我国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

的突出特征，公共文化资源的分配也长期偏向城市

而忽视农村。 ２０２１ 年，我国城镇居民文化娱乐支出

占消费总支出的比重为 ３． ０％，而农村居民仅为

１．８％，农村居民文化消费能力较弱、消费意愿偏低、
消费选择较少，反映出城乡公共文化资源分配和文

化消费的不均衡。 三是群体之间公共文化资源分配

不均衡。 不同的群体之间由于所在地域和社会经济

发展水平不平衡等原因，在信息获取和文化资源享

有量等方面存在着不小的差距。 比如，一些老年人、
贫困人口、偏远农村居民等群体，由于“数字鸿沟”、
个人文化程度不高、信息化能力不足等因素的影响，
获取文化资源的能力相对较弱，导致其无法享有或

很少有机会享有公共文化产品与服务。 公共文化服

务虽然需要在普遍意义上坚持标准化的推广模式，
但也应考虑到模式化的公共文化服务不可能满足所

有群体的文化需求。 因而，需要针对特殊群体的现

实诉求，建立精准的公共文化资源对接机制。
３．公共文化治理主体协同性有待提升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要求精神生活领域全民共建

共治共享。 因此，全体人民应参与到公共文化治理

过程中，共同承担文化发展的责任与义务，共同享有

文化发展的成果。 而长期以来受计划经济的影响，
我国公共文化治理主体呈现单一化的格局，还有着

比较显著的政府管理的科层制特征，多元主体协同

共治的现代化文化治理机制和体系尚未建立健全，
存在治理力量失衡的困境。 一是一些地方政府单向

度的文化管理思维仍未扭转。 一些职能部门还没能

从“单一文化管理”的模式中跳出来，真正树立起多

元主体共同推进“公共文化治理”的治理理念，而是

仍然主张政府在公共文化治理中包揽一切、包管一

切的行政思维。 除政府主体外的其他主体参与公共

文化治理则存在路径单一、形式机械、程度不深、能
力不足等问题，群众参与文化治理的智慧与力量尚

未得到充分发挥。 二是群众作为主体参与文化治理

内生动力不足的问题。 群众以独立的主体意识参与

公共文化治理有利于构建精神文化诉求表达渠道，
以及提升政府相关决策措施制定和实施的科学性和

民主性。 然而，在单向度的文化治理体系下，群众在

公共文化治理中一般都处于被动参与的状态，主动

参与程度不深、诉求表达渠道不畅、主体意识和自治

能力不足，严重影响其参与文化治理以及公共文化

活动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三是社会组织参与文化治

理积极性有待提升。 非公有制文化企业、民间文化

组织以及文化公益组织等社会组织是公共文化治理

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公共文化服务和产品的

主要供给者。 然而，在目前的文化治理模式下，政府

对社会组织的信任度不够，加之社会组织的专业化

程度不高，导致社会组织主动参与文化治理的路径

非常有限，其主体性作用难以得到有效发挥。
４．公共文化秩序规范性有待完善

公共文化秩序是指在文化社会领域呈现的稳定

有序的状态，它是维护公民文化权利的重要保障。
大多数人对于公共文化治理的理解仍然停留在外显

性的发展和管理层面，如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开展各

类公共文化活动等，但对公共文化秩序内在规范性

的认识不足。 目前，影响我国公共文化秩序的因素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公共文化治理边界

模糊。 公共文化治理的边界不应仅停留在外显的文

化场域或活动空间等物质层面，还应包含对公众观

念层面的治理。 当前，公共文化治理具体实践中频

繁出现政府职能越位、缺位和错位现象。 如，一些地

方的相关职能部门没有将群众精神生活层面的治理

纳入工作规划和评价体系，或是不尊重社会成员的

文化自主选择权，以其公共权力强制干涉精神文化

供给以及群众获取精神文化服务的形式媒介等，导
致文化治理内在规范性秩序混乱，治理行为不能真

正适应群众精神文化需要。 二是公共文化治理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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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系统性。 部分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主体在

履行职责时缺乏系统思维，治理的方式方法还停留

在传统的观念灌输上，一味强调思维上的转变而较

少在实际行动中进行有效、系统的落实，缺乏兼具创

新性与时代性的现代化治理手段和方法，导致治理

效能欠佳。 三是公共文化治理制度有待完善。 目

前，国家层面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设计、实施、统
筹、协调、评估、监督的机制亟待建立与完善，群众精

神文化需求反馈渠道还不健全，相关部门对各地公

共文化服务系统推进情况的监督力度还不够到位。
另外，国家公共文化领域的法律法规建设尚存在诸

多空白，文化市场违法犯罪行为的认定和处罚标准

缺乏比较详尽、深入的研究与规范。 这些制度层面

的不完善是导致公共文化治理秩序不能得到有效保

障的重要因素。
５．公共文化投入效能性有待增强

实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需要高效、充足的公共

文化投入作为物质保障，才能精准满足人民群众最

迫切的精神文化需要。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

展，群众性精神文化活动的投入力度也在不断增加，
但其投入的均衡性、总量度和效益性仍相对不足。
一是文化投入均衡性有待协调。 目前，就全国而言，
公共文化投入区域不均衡现象依然存在，城乡之间、
地区之间存在较大差距。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

旅游部 ２０２１ 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显示，东
部地区的文化和旅游事业费占全国比重的 ４６．５％，
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则各占 ２５．０％和 ２５．８％［９］ ，呈
现出比较显著的区域文化投入不均衡性。 二是文化

建设投入总量不充足。 由于现阶段我国物质文明与

精神文明整体协同发展的程度还不高，不少地区公

共文化建设的水平还相对落后。 ２０２１ 年，全国文化

和旅游事业费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仅为 ０．４６％［９］ ，
分配到群众精神生活建设领域的支出则相对更少。
由于地方公共文化事业投入整体不足，一些基层的

文化馆（站）主要依赖中央或省级相对有限的财政

投入，很多基层文化活动经费往往捉襟见肘，难以满

足基层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三是文化投

入效益未得到充分重视。 富有成效的公共文化治理

往往呈现为“润物细无声”的滋养和培育。 对人民

精神文化生活的投入不同于对文化设施和设备的投

入，更不同于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投入，其短期效益一

般不如其他类型的投入那么显著、直观，且精神文化

生活具有无形性和长期性，其产生的各种效益往往

很难以标准化的方式度量，导致其容易被忽视。

三、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视域下
公共文化治理的路径适配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今天，西方国家日渐

陷入困境，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无法遏制资本贪婪的

本性， 无法解决物质主义膨胀、 精神贫乏等痼

疾。” ［１０］推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为公共文化治理提

供了全新的发展视角和价值导向，需要找准与现实

实践中公共文化治理困境相适配的合理突破路径，
从主体、供给、均衡化以及治理效能等方面协同推

进，使公共文化治理在新时代新征程背景下焕发出

新的生机与活力。
１．以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需求引导文化供给

质量提升

精神文化供给要以推动人民群众精神生活共同

富裕为目标指引，公共文化活动的开展、公共文化产

品的供给都要始终朝向有利于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

化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方向提质增效。 一方

面，要以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引领文化市场体系

高标准建设。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的《“十四五”文化发展规划》明确指出，要建设统一

开放、高效规范、竞争有序的高标准文化市场体系，
以群众精神需求为指标决定公共文化服务的规模、
类型与质量，畅通文化生产要素流通，维护文化市场

的规范与秩序［１１］ 。 需要进一步完善覆盖城乡居民

的公共文化服务网络，推进文化资源数字化，推动线

上线下公共文化服务平台形成联动和互补，弥合由

“数字鸿沟”和物质生活水平差异等所造成的不同

人群公共文化资源享有水平的差距，使公众能够不

受时间、空间限制快速便捷地获取各种公共文化信

息资源。 另一方面，要深入推进精神文化产品供给

侧改革。 应加强对文化市场的宏观管控，合理配置

精神文化资源，进一步释放文化市场活力，大力扶持

创新型文化企业，增加有效文化供给，着力创造有益

于人民群众精神健康的文化产品，不断提高文化供

给质量和水平，使公共文化服务真正实现增强人民

精神力量的作用。
２．以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富足引导文化发展

差距缩小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共同”意味着全体人民

平等地实现精神生活领域的富足，实现全民平等共

享文化资源，达到物质生活富裕与精神生活富裕的

同频共振。 缩小差距不是“共同缩小”，也不是“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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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缩小”，而是要统筹公共文化服务发展水平，构建

城乡一体化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在协调发展中逐

渐缩小文化发展差距，最终实现城乡文化融合发展、
相互促进的局面。 一要注重公共文化资源均衡布

局。 在加大资金投入、加强城乡公共文化基础设施

建设的同时，要高度重视公共文化设施和空间的选

址和布局问题，不断突破行政和城乡区域限制，合理

分配城乡文化资源，深入推进公共文化资源和要素

在城乡间有序流动，根据城乡居民的不同文化需求

提供适配的公共服务，精准做到文化为民、文化利

民、文化惠民。 二要推动区域公共文化协调发展。
不仅要实施公共文化融合发展和协调发展战略，合
理统筹东中西部地区文化资源配置，提升公共文化

设施互联互通水平，还要推动城乡间、区域间公共文

化服务合作项目深入开展，以项目化、系统化、集成

化方式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实现区域间文化资

源要素的有序流通，构建区域间文化协同发展新格

局，不断缩小各领域文化发展差距。 三要加大对弱

势群体的文化资源倾斜力度。 要完善公共文化服务

均等化配套制度，进一步强化全体人民平等共享文

化资源的治理观念，从行政规划、财政投入、人才政

策等多方面进行合理统筹布局，有针对性地加大对

弱势群体的资源倾斜，重点解决部分群体获取公共

文化服务难的问题，保障所有公民的基本文化权益

不受侵害，提高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获得感。
３．以保障人民群众精神文化权益引导文化治理

主体优化

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蕴含着全体人民共同参

与、共同推进文化建设的价值理念。 因此，要构建多

元主体协同治理模式，深度优化文化治理主体结构，
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公共文化治理体系。 一要激发

多元治理主体的精神文化权益保障意识。 可采取宣

讲普及、社区动员、线上线下相协同的方式，使公民

了解如何保障个人文化权益，提高其利用合法手段

维护自身文化权益的能力。 尤其是要充分发挥社会

组织作为公共文化治理重要参与者的作用，加强对

其规范化、标准化建设引导，使其自觉承担起提供公

共文化服务、维护公民精神文化权益的责任与义务。
二要重构公共文化治理多元主体间的结构关系。 政

府相关职能部门需积极改变文化治理领导者包揽一

切的工作管理思维，树立起“全民共建共治共享”的
文化治理理念，主动进行职能转型，赋予其他文化治

理主体以更多的治理空间和治理主动权。 其他治理

主体也应积极转变被支配、边缘化的消极参与态度，

要以参与者、贡献者、合作者的角色和身份积极融入

公共文化治理过程，履行好维护和保障公民文化权

益的责任和义务，协同构建公共文化治理多元主体

间的“平等伙伴关系”。 三要建立保障多元主体文

化治理参与权益的相关体制机制。 应进一步明确不

同治理主体在公共文化治理中的各自权利和义务，
细化各主体的治理场域和具体职责，将统筹线下沟

通交流渠道与搭建线上意见采集平台相结合，形成

全方位畅通的意见沟通反馈路径。
４．以提高人民群众精神文化认同引导政府文化

治理能力提升

“能否有效解决现实社会问题，是检验国家制

度和治理体系及其能力的根本标准。” ［１２］政府要以

提高精神文化认同为导向，进一步增强文化治理效

能，明确文化治理职能，积极引入公共权力助推公共

文化服务职能化、规范化发展。 一要通过确权定责

不断优化政府文化职能。 新公共管理理论认为，公
共文化服务的提供由政府部门来承担，生产则可以

由多元主体共同承担［１３］ 。 提升政府文化治理能

力，就需要明确划清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的文化治理

职能界限，科学划分治理领域，同时打破不同职能部

门“各自为政”的部门壁垒，加强彼此间的沟通、交
流、联结，防止因权责不明而造成的责任推诿。 而

且，还要因地制宜地建设、管理、使用公共文化服务

设施，与时俱进地推动文化治理理念变革，使人们在

体系化、规模化的文化参与中享有更加充实、更为丰

富、更高质量的精神文化生活，提高他们对公共文化

治理的认同感。 二要加快完善公共文化治理的市场

机制。 要在理顺公共文化治理内容的基础上，通过

灵活采取政府购买服务、定向补助、委托经营、服务

外包等形式，引入市场力量参与基本公共文化服务

的生产、供给以及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的建设、管理、
运营，适当放宽文化服务领域市场准入门槛，制定明

确的准入规则，允许各文化企业、组织以不同的方式

进入市场，同时政府做好市场服务和监管，为文化市

场创新尽可能提供支持和帮助，以机制创新汇聚更

多文化治理主体的智慧和力量。 三要通过公共权力

嵌入促进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 为了最大程度地

规范公共文化治理的实践过程，政府要嵌入公共权

力以畅通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反馈渠道，加强公共文

化领域法律法规建设，推动构建完整的监督机制和

绩效评估管理机制，形成“找准短板—掌握需求—
精准供给—考核评价”的工作闭环链条，切实增强

公共文化治理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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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以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引导公共文化投入效

能增强

要以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为目标和指引，合理

规划短期公共文化投入与长期公共文化投入的关

系，最大程度地增强文化投入使用效能，避免资金的

浪费和滥用。 一要持续扩大公共文化投入力度。 在

人民群众对于美好生活的物质需要日益增长的同

时，对于高质量文化生活的精神需要也在逐渐增加，
地方政府在持续加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投入的

同时，也要进一步建立健全公共文化建设资金支持

系统，鼓励社会多元力量参与到国家文化建设事业

之中，不断提高文化投入的产出效能与质量。 二要

注意均衡和合理规划各地区文化建设投入资金。 在

公共文化投入和资金的规划使用上要兼顾效率与公

平的双向原则，既要协同推进各地区文化建设，也要

在资金分配上关注到文化发展较落后的地区。 另

外，要在支持各类公共文化服务和产品百花齐放的

基础上，逐步清除落后的、闲置的文化设施和设备，
将错配的、不符合实际需求的文化资源调配到合适

的位置，实现文化资源利用最大化。 三要制定合理

的文化投入效益衡量标准。 虽然发展公共文化对于

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改善具有无形性和公益

性，难以量化为具体数据，但为了对公共文化投入效

益进行综合评价与考量，及时改进工作方法，仍需制

定一套科学合理的参考标准。 政府应将客观标准与

主观标准相结合，将公共文化设施设备建设与改善

情况、公共文化活动的举办情况、人民群众的满意程

度等作为文化投入效益的重要衡量标准，探索构建

精神富有测量指标体系，推动“精神富有”和“精神

生活共同富裕”的可量化、可衡量、可评价，不断提

高公共文化治理效能和人民满意度。

参考文献

［１］习近平．扎实推动共同富裕［Ｊ］ ．求是，２０２１（２０）：２－３．
［２］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Ｍ］．北京：外文出版社，２０２２：１４６．
［３］吴建中．社会力量办公共文化是大趋势［ Ｊ］ ．图书馆论坛，２０１６

（８）：３７－３８．
［４］李积萍．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治理的实践思考［ Ｊ］ ．中州

学刊，２０２２（１０）：８４－８８．
［５］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８ 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１７０．
［６］刘志明．全面小康文化建设成就显著［Ｎ］．辽宁日报，２０２０－１０－１５

（５）．
［７］王列生．警惕文化体制空转与工具去功能化［ Ｊ］ ．探索与争鸣，

２０１４（５）：１６－１８．
［８］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中国文化文物和旅游统计年鉴

（２０２２）［Ｍ］．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２０２２：２９．
［９］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 ２０２１ 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

报 ［ ＥＢ ／ ＯＬ ］． （ ２０２２ － ０６ － ２９ ） ［ ２０２３ － ０６ － １０ ］．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ｇｏｖ．ｃｎ ／ ｇｕｏｑｉｎｇ ／ ２０２３－０３ ／ １７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７４７１４９．ｈｔｍ？
ｅｑｉｄ ＝ｅ６５３ｂｅ２ｆ０００３ｆ９０ａ０００００００５６４５ｄｃｆ３２＆ｅｑｉｄ ＝ｄ８３２３３ｅｆ００３６ｆ８
７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４６４７ｆ８ａｆ１．

［１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２０２３ 版［Ｍ］．
北京：学习出版社，２０２３：５９．

［１１］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十四五”文化发展规

划》［ＥＢ ／ ＯＬ］．（２０２２－０８－１６）［２０２３－０６－１０］．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ｇｏｖ．
ｃｎ ／ ｚｈｅｎｇｃｅ ／ ２０２２－０８ ／ １６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７０５６１２．ｈｔｍ．

［１２］燕继荣．制度、政策与效能：国家治理探源：兼论中国制度优势及

效能转化［Ｊ］ ．政治学研究，２０２０（２）：２－１３．
［１３］卢映川，万鹏飞．创新公共服务的组织与管理［Ｍ］．北京：人民出

版社，２００７：２６１－２６２．

Ｔｈｅ Ｓｈｉｆｔ， Ｄｉｌｅｍｍａ ａｎｄ 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Ｃｏｍｍｏｎ 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 ｉｎ Ｓｐｉｒｉｔｕａｌ Ｌｉｆｅ

Ｈｕａｎｇ Ｙｉｗｕ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Ｃｏｍｍｏｎ 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ｒｅｆｅｒｓ ｔｏ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ｉｎｃｌｕｄｅｓ ｓｐｉｒｉｔｕａｌ 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ｐｕｂｌｉｃ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ｗｉｔｈ ｃｏｍｍｏｎ 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 ｏｆ ｓｐｉｒｉｔｕａｌ ｌｉｆｅ ｃａｎ 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ｌｉｖｅｌｉｈｏｏｄ，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ｗｈｉｃｈ
ｐｕｔｓ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ｎｅｗ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ｂｏｄｙ，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ｔ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Ｃｈｉｎａ’ｓ ｐｕｂｌｉｃ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ｈａｓ ｍａｄｅ ｒｅｍａｒｋａｂｌｅ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 ｉｔ ｓｔｉｌｌ ｆａｃｅｓ ｒｅａｌ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ｔｈｅ
ｍａｔｃｈｉｎｇ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ｓｕｐｐｌｙ ａｎｄ ｓｐｉｒｉｔｕａｌ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ｄｅｍａｎｄ ｎｅｅｄｓ ｔｏ ｂ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ｔｈｅ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ｎｅｅｄｓ
ｔｏ ｂｅ ｅｎｈａｎｃｅｄ， ｔｈｅ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ｎｅｅｄｓ ｔｏ ｂ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ｔｈｅ ｎｏｒｍｓ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ｏｒｄｅｒ ｎｅｅｄ ｔｏ ｂｅ
ｐｅｒｆｅｃｔｅ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ｎｅｅｄｓ ｔｏ ｂ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 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ｔ ｉｓ
ｕｒｇｅｎｔ ｔｏ ｔａｋｅ ｃｏｍｍｏｎ 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 ｉｎ ｓｐｉｒｉｔｕａｌ ｌｉｆｅ ａｓ ｔｈｅ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ｔｏ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ｓｕｐｐｌｙ， ｒｅｄｕｃｅ ｃｕｌｔｕｒ⁃
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ｇａｐｓ， ｏｐｔｉｍｉｚ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ｅｎｈ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ｏｆ ｃｕｌ⁃
ｔｕｒ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ｈｉｓ ｗｉｌｌ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ｉｍｐｅｔｕｓ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ｐｏｗｅｒｆｕｌ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ｃｏｍｍｏｎ 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 ｉｎ ｓｐｉｒｉｔｕａｌ ｌｉｆ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责任编辑：翊　 明

６７

　 ２０２３ 年第 １２ 期


